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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2 月 17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

告，其中介绍了委员会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活动。该报告已经委员

会核可，现依照安全理事会主席 1995 年 3 月 29 日的说明(S/1995/234)提交。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 

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迈克尔·伊姆兰·卡努(签名)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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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

报告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 (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本次报告所述

期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委员会主席团由主席迈克尔·伊姆兰·卡努(塞拉利昂)和副主席莫桑比克代

表组成。 

 二. 背景 

3. 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设立了委员会，并对被委员会指认为从事

威胁南苏丹和平、安全或稳定的各种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

结措施。安理会第2428(2018)号决议对南苏丹境内实施武器禁运，以此扩大了制

裁制度。委员会的任务包括监督制裁措施执行情况。 

4. 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号决议还设立了一个受委员会领导的五人专家小

组。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期最近经第 2731 (2024)号决议延长。 

5. 安全理事会第 2683(2023)号决议决定，第 2633(2022)号决议第 2段所述通知

规定将不再适用于完全是为支持执行和平协议各条款进行的非致命军事装备供

应、销售或转让以及非致命军事装备相关技术援助或培训。 

6. 安全理事会第 2731 (2024)号决议重申安理会随时准备审查军火禁运措施，

根据在第 2577(2021)号决议第 2段所述关键基准方面取得的进展，修改、暂停或

逐步取消这些措施，并请秘书长与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和专家小组密切协商，

至迟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对第 2577(2021)号决议第 2 段所列关键基准方面取得的

进展进行评估。 

7. 2024 年 7 月 19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 2744 (2024)号决议，提出了审议第

2206 (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名单和安理会设立的其他制裁委员会名单上指认

的个人、团体、企业或实体提出的除名请求的新程序，但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名单除外，该名单仍由

监察员办公室负责。这些程序取代第 1730 (2006)号决议所述除名程序，并将在

秘书长对新除名协调人的任命生效后开始适用。 

8. 关于南苏丹制裁制度的更多背景资料可查阅委员会以往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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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委员会活动概述 

9. 委员会除通过书面程序开展工作外，还于 4 月 5 日、10 月 17 日、11 月 7 日

和 14 日举行了四次非正式磋商。 

10. 此外，委员会于 1 月 31 日向会员国通报了情况。 

11. 在 1 月 31 日为会员国举行的情况通报会上，委员会邀请区域各国常驻代表

以及专家小组协调员讨论专家小组依照第 2683 (2023)号决议第 19 段提交的中期

报告(S/2023/922)。 

12. 在 4月 5日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中，委员会听取专家小组协调员介绍了专家小

组依照第 2683(2023)号决议第 19 段提交的最后报告(S/2024/343)，并讨论了报告

所载结论和建议。 

13. 在 10月 17日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期间，委员会听取了专家小组协调员介绍专

家小组依照第 2731 (2024)号决议延长的工作方案。 

14. 在 11 月 7 日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中，委员会听取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代表

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依照第 2664 (2022)号决议第 5 段

所作的通报。 

15. 在 11月 14日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期间，委员会听取专家小组协调员介绍专家

小组根据第 2731 (2024)号决议第 18段提交的中期报告(S/2024/855)，并讨论了报

告所载结论和建议。 

16. 根据 2017 年 8 月 30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说明(S/2017/507)附件第 104 段，委

员会发布了新闻稿，其中载有 4月 5日、10月 17日、11月 7日和 14日举行的非

正式磋商(SC/15675、SC/15870、SC/15920 和 SC/15921)和 1 月 31 日举行的情况

通报(SC/15587)的摘要。 

17. 1 月 23 日，委员会向所有会员国发出一份普通照会，邀请它们参加 1 月 31

日就专家小组中期报告向会员国举行的情况通报会。 

18. 6 月 3 日，委员会向所有会员国发出一份普通照会，邀请它们参加定于 6 月

12 日举行的关于专家小组最后报告的情况通报会，该通报会后来因时间安排冲

突而取消。 

19. 委员会迄今从会员国收到了 30份关于第 2206 (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0. 委员会就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向 12个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发出了 27封

函件。 

 四. 豁免措施 

21. 资产冻结豁免规定载于第 2206 (2015)号决议第 13 至 15 段，并经第 2731 

(2024)号决议第 11 段再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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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旅行禁令豁免规定载于第 2206 (2015)号决议第 11 段，并经第 2731 (2024)号

决议第 11 段再次确认。 

23. 武器禁运豁免规定载于第 2428 (2018)号决议第 5 段和第 2683 (2023)号决议

第 2 段，并经第 2731 (2024)号决议第 1 段再次确认。 

24. 委员会收到了根据第 2428 (2018)号决议第 5(b)段提交的四份通知，涉及供

应专供人道主义或防护用途的非致命性军事装备。 

 五. 制裁名单 

25. 对应受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限制的个人和实体的指认标准最初载于第

2206(2015)号决议第6至8段。第2521(2020)号决议第15和16段以及第2683(2023)

号决议第 16 段扩大了指认标准。请求列名和除名的程序载于委员会工作准则。 

26. 名单上的条目没有增减。截至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委员会制裁名单上共

有 8 名个人。 

 六. 专家小组 

27. 3 月 15 日，根据第 2683 (2023)号决议第 19 段，专家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最

后报告，该报告于 4 月 29 日转交安全理事会，并作为安理会文件(S/2024/343)

印发。 

28. 9 月 10 日，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2731(2024)号决议后，秘书长任命五名在

武装团体、区域问题、武器、人道主义事务以及自然资源和金融方面具有专门

知识的个人担任专家小组成员(见 S/2024/676)。专家小组的任务将于 2025年 7月

1 日到期。 

29. 11 月 1 日，专家小组根据第 2731 (2024)号决议第 18 段，向委员会提交了中

期报告，报告于 11 月 25 日转交给安全理事会，并作为安理会文件(S/2024/855)

印发。 

30. 专家小组访问了法国、南苏丹和乌干达。在南苏丹，专家小组访问了朱巴。 

31. 专家小组按照其任务规定，通过秘书处向 11 个会员国、委员会以及若干国

家和国际实体发出了 41 封信件。 

 七. 秘书处的行政和实务支持 

32. 安全理事会事务司为委员会主席和成员提供了实务和程序方面的支持。该

司还为会员国提供咨询，帮助会员国增进对制裁制度的了解，推动制裁措施的

执行。此外，还为即将就任的安理会成员提供上岗情况介绍，帮助他们熟悉与

制裁制度有关的具体问题。为补充这些情况介绍，秘书处于 12 月 6 日至 8 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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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就任的安理会成员举行了第四次培训会议，就制裁的设计、执行、监测、

评价、调整和重新设计进行培训。 

33. 为支持委员会征聘合格专家在各类制裁监测组、工作队和专家组任职，该

司继续向各区域组通报情况，并于 10月 24日举行了一次公共外联活动，以吸引

更多来自不同地域的申请人。12 月 12 日，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通照会，请求为

专家库提名合格候选人。3 月 8 日，又向所有会员国发出普通照会，告知专家小

组即将出现的空缺，并且提供征聘时间安排、专门知识领域和相关要求等信息。

3 月 6 日，还在联合国职业门户网站(https://careers.un.org)发布了空缺通知。 

34. 安全理事会事务司继续为专家小组提供支持，协助编写专家小组3月提交委

员会的最后报告和 11 月提交委员会的中期报告。秘书处为专家小组成员安全执

行任务、包括会晤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了差旅便利。2 月 19 日至 23 日，

秘书处工作人员出差以支持对南苏丹武器禁运效力的基准评估，该评估为秘书

长的报告(S/2024/309)提供了依据。 

35. 4 月 15 日，根据第 2683 (2023)号决议第 5 段，秘书长提交了关于南苏丹当

局在第 2577 (2021)号决议第 2 段为评估武器禁运所定主要基准方面取得的进展

的报告(S/2024/309)。 

36. 秘书处继续以六种正式语文和三种技术格式更新、维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综合名单和各委员会的具体制裁名单。而且，秘书处为使各个制裁名单得以有

效利用和查阅而作出相关改进，并按照安理会第 2734 (2024)号决议第 60 段的要

求，以所有正式语文进一步开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

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 2011 年核可的数据模型。 

37. 此外，秘书处支持在列名、修正或删除名单条目后酌情发布、维持和删除

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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